济南市南部山区管理委员会
行政复议决定书
济南山复决字〔2025〕25号

申请人：王某某。
委托代理人：刘某某，申请人女儿。
被申请人：济南市公安局南部山区分局。
第三人：姜某平。
申请人不服被申请人于2025年6月24日作出的（柳埠）行罚决字〔2025〕10244号《行政处罚决定书》，向本机关提出复议申请，本机关于2025年7月14日依法受理，行政复议期间，依法听取当事人意见，本案现已审理结案。
申请人行政复议请求：申请撤销（柳埠）行罚决字〔2025〕10244号《行政处罚决定书》。
申请人称：一、姜某和醉酒持刀进入申请人家中，其儿子姜某平未曾劝阻情况，姜某平进入院内直接动手，并将申请人推倒入院，姜某平扬言砍死申请人，打砸家中财物，不属于情节较轻。二、姜某和因琐事到申请人家中不属实，申请人同姜某和一家不熟悉，无来往。三、怀疑此案件为行凶入室抢劫，性质恶劣。
申请人向本机关提交如下证据材料（复印件）：
1.（柳埠）行罚决字〔2025〕10244号《行政处罚决定书》；
2.打砸后现场照片；
3.住院检查、诊断证明、病历等有关材料。
被申请人答复称：经调查查明：2025年6月4日20时许，在济南市历城区柳埠街道**村，因琐事村民姜某和（精神疾病患者）醉酒后持刀到同村村民王某某家中，后姜某和的儿子姜某平到场劝返其父，与申请人发生争执，将申请人推倒。一、关于申请人认为第三人未曾劝阻，不属于情节较轻的情况。姜某和（精神病人）妻子去世，姜某和怀疑妻子死亡与申请人家人有关，拿刀去申请人家理论，被第三人拦截回家中，第三人陈述其当时把刀具藏到柜子顶上，后姜某和再次拿刀去申请人家，被发现后告知第三人，第三人追到申请人家中劝阻，根据姜某和及第三人的陈述、现场受害人刘某某笔录（第三页第八行）“这时候姜某（姜某平）就把刀从他爹手里把刀夺了下来”，证实姜某平存在夺刀并把刀夺下的劝阻的行为；后第三人与申请人夫妻产生争执，第三人将申请人推倒在地。根据案件当事人的笔录，均无人反映第三人有故意打砸申请人家中物品的行为，家中物品的损坏系肢体冲突中导致，非人为故意损坏。第三人自身存在推搡他人倒地的行为，但其夺刀的行为证明其主观上有阻止伤害后果的发生，且确实把刀夺下，防止了严重后果的发生，在案发过程中，第三人主观上和行为上都有阻止和防止危害后果的发生的情形，况且其母亲刚刚去世，不论从法理上还是从情理上认定其推搡申请人的行为情节较轻并无不当。二、关于申请人认为无琐事的情况。根据申请人、第三人笔录，前期第三人母亲与申请人之间因树枝损毁事宜存在纠纷，也是本案发生的主要原因，因此公安机关描述因琐事引起并无不当。三、关于申请人认为第三人行凶，入室抢劫的情况。入室抢劫为使用暴力手段抢夺财物的行为，该案件违法行为人第三人主观无获取财物的目的，客观不存在使用暴力方式获取财物的行为，不符合抢劫罪的法律构成要件，且第三人主动劝阻其父亲并将其父亲刀具夺下，更是与申请人所述抢劫情形相距甚远，系诉求人的主观臆测，无事实根据。另根据证人齐某某、江某的证言，当日系第三人为答谢帮忙发丧人员而宴请亲邻，案发时并不知晓其父姜某和持刀进入申请人家中的行为。综上所述，我单位请求南部山区管理委员会依法维持该决定。
被申请人向本机关提交如下证据材料（复印件）：
1.立案登记表；
2.立案告知书；
3.户籍证明及前科证明材料；
4.归案经过；
5.伤情照片；
6.传唤证及被传唤人家属通知书；
7.行政处罚告知笔录；
8.行政处理审批表；
9.行政处罚决定书；
10.行政处罚告知笔录；
11.呈请不予行政处罚审批表；
12.不予行政处罚决定书；
13.送达回执；
14.行政拘留家属通知书及执行回执；
15.收缴物品清单及照片；
16.接受证据材料；
17.申请人笔录材料；
18.姜某平笔录材料；
19.姜某和笔录材料；
20.刘某某笔录材料；
21.江某笔录材料；
22.齐某某笔录材料。
本机关经审查查明：2025年6月4日20时许，饮酒后的精神病人姜某和，因怀疑其配偶去世与前期核桃树枝被损毁纠纷有关，遂持刀进入申请人家中滋事，后被第三人（系姜某和之子）到场夺下刀具进行劝阻，第三人与申请人在现场发生争执，第三人将申请人推倒在地致申请人受伤，申请人于当日晚到济南市南山人民医院就诊，初步诊断：肘挫伤、背部挫伤、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脏病。被申请人于2025年6月7日立案，期间经调查、询问、接收证据材料，6月24日，被申请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四十三条第一款之规定，作出（柳埠）行罚决字〔2025〕10244号《行政处罚决定书》，决定对第三人给予行政拘留三日的行政处罚。
以上事实由申请人、被申请人提交的证据材料予以证实。
本机关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九十一条：“治安管理处罚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公安机关决定；其中警告、五百元以下的罚款可以由公安派出所决定。”之规定，被申请人具有对违反治安管理的行为作出处理的法定职权。
[bookmark: _Hlk206137907][bookmark: _GoBack]本案中，案发现场第三人阻拦其父亲持刀滋事，虽然在夺刀后与申请人发生争执，将申请人推倒在地致申请人受伤，但第三人非主动挑衅，主观恶性轻微，且第三人夺刀行为阻止了危害后果的扩大，被申请人结合案发起因、第三人违法行为程度、申请人伤情等因素，认定第三人违法行为情节较轻并无不当。被申请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四十三条第一款：“殴打他人的，或者故意伤害他人身体的，处五日以上十日以下拘留，并处二百元以上五百元以下罚款；情节较轻的，处五日以下拘留或者五百元以下罚款。”之规定，对第三人作出行罚决字〔2025〕10244号《行政处罚决定书》，事实清楚，证据确凿，适用依据正确，内容适当。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七十七条、第七十八条、第八十二条、第八十三条、第九十四条、第九十五条、第九十七条、第九十九条和《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第二十六条、第三十六条等规定，被申请人依法履行了受案、调查、传唤、询问、处罚前告知、决定、送达等程序，程序合法。
综上所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六十八条之规定，本机关决定如下：
维持被申请人作出的行罚决字〔2025〕10244号《行政处罚决定书》。
申请人如不服本决定，可以自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15日内，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济南市南部山区管理委员会
2025年9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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